香格里拉市公安局部门主要职责
及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香格里拉市公安局部门主要职责：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，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。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，处理交通事故、实行消防监督。管理枪支弹、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、剧毒、放射性等危险品，对法律、法规规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，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，守卫重要的场所和设施。管理集会、游行、示威活动，管理户政、国籍入境出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、旅行的有关事务。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，指导治保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。警察遇到公民人身、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救助，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，给予帮助;对公民的报警案件，及时查处。 
香格里拉县公安局属于行政单位，正科机构，内部共设37个股室（其中18个内设机构，19个派出机构）。单位编制共有371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368人，行政工勤编3人，在职实有人数342人，提前退休17人，遗属补助22人，车辆编制83辆，实有74辆。

